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土建 2 标临时拆除部分复建及零星修缮工程
询
价
函
询价文件编号：XJ-2024-08
询价单位：福州水务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91-87867621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龙安路369号中辉大厦12层
日期：2024年6月

询价邀请函
本询价项目名称为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土建 2 标临时拆除部分复建及零星修缮工程。项目业主为福州水务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询价条件，现决定对该项目进行国内公开询价，欢迎国内合格询价人对本询价项目进行报价。

一、项目概况及内容要求：
1、项目概况：因土建2标施工需要，破坏了三溪口水库库区内部分设施及兰圃村水泥便桥。目前工程施工已结束，需恢复上述设施，并对因施工破坏三溪口库区内的绿地进行环境整治。本项目位于闽侯县祥谦镇辅翼村、三溪口村和兰圃村，项目内容包含：厕所（总建筑面积48.3㎡，地上建筑面积48.3㎡，建筑层数为地上1层，建筑消防高度3.5m，建筑规划高度4.1m，计容建筑面积48.3㎡，建筑占地面积48.3㎡）、便桥、栏杆、围栏、坝体旱闸。具体以土建 2 标临时拆除部分复建及零星修缮工程施工图纸及工程控制价清单为准。
2、工期：60天，开工日期以发包人书面通知为准。

3、工程质量要求：应符合《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及国家有关规定。

4、缺陷责任期：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一年。

二、付款方式：

1、甲乙双方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20%作为预付款；

2、竣工验收合格(乙方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后，甲方支付至合同总价的70%，结算经第三方审核机构审核后，支付至审后金额的97%，剩余3%作为质量保证金在缺陷责任期满且无索赔无扣款的情况下付清（不计利息）。乙方申请付款时应提供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收到乙方付款申请及有效发票后支付对应价款，如因未收到发票等情况，甲方可延迟付款而不承担违约责任。
三、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本项目仅接受现场递交报价文件：报价人的法人或其授权委托人持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原件，请于2024年6月11日17:30分（北京时间）以前，将密封完好的报价文件（加盖公章）送至指定地点(项目业主办公场所,福州市晋安区龙安路369号中辉大厦11楼)，逾期不予受理。逾期送达的或不符合规定的报价文件，询价人不予接收。
四、联系方式：
1、联系人：黄工；
2、联系电话：87867621
3、传真：0591—87888761
五、资质要求：

需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或水利水电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及以上资质（原件待采购人需要时备查）。
六、报价说明：
1、本项目最高限价为473924元。报价人最终报价总价超出最高限价的，视为为无效报价。报价人只需要对本项目进行总价报价（含报价折扣系数）。报价文件应含报价折扣系数（0<报价折扣系数≦0.98）及报价总价，其中报价总价为最高限价根据报价折扣系数下浮后确定，即最终报价总价=最高限价*报价折扣系数。

2、接受询价单位必须承诺能够配备足够的、经验丰富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确保工作服务内容按期完成，并结合单位自身实力、本项目工作内容、风险特性等相关内容进行最优报价。报价人报价文件非合同最终价格，本项目结算时将根据询价时发布的最高限价的编制依据（含预算定额、取费、信息价等），结合报价文件中的报价折扣系数计算确定其结算金额。最终结算价以第三方审核机构审核金额为准。
3、报价文件按以下资料提交：
（1）项目报价承诺函及报价表（附件一）

（2）授权委托书（附件二）

（3）其他相关资料（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    

七、现场考察：

本项目不组织统一的现场考察，如有需要，报价人可与采购人联系相关事宜，所涉及的费用和风险由报价人自行承担。 

八、评审办法及地点

1、评审办法：采用"最低价评选法"确定中选单位。在资格条件符合要求的情况下，总价报价最低者中选。若遇报价人报价相同的情况，将以现场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中选供应商。
2、评审地点：福州水务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会议室
九、询价结果确认及公告
确定中选单位后五个工作日内，成交结果将以电话形式告知中选单位。
福州水务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6月
附件一：
项目报价承诺函及报价表

福州水务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我单位已理解贵单位的项目情况与要求，同意按要求对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土建 2 标临时拆除部分复建及零星修缮工程进行报价，同意总价       元,即报价折扣系数为        作为我司的最终报价，并承诺，我单位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均真实、合法，近两年内没有不良记录。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邮    箱：
报价承诺单位：（公章）
法 人 代 表：（签名）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系              （报价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             （身份证号码）为我方代理人，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 福建省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土建 2 标临时拆除部分复建及零星修缮工程项目 的报价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代理人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授权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报价人：                  （盖报价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